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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主题展，选择一家供应商进行展会服务采购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展会场地确定、展会设计搭建、招展组展、会务策划和组织管理、现场管理、组织对接洽谈等。展会需具有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为中方企业与乌兹企业搭建高质量的交流合作平台，以促成更多实质性经贸成果落地见效。
一、展会场地确定：西安浐灞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
二、展会策划具体方案：集中展示装备制造、轻工业、现代制造业、教育创新合作成果等领域。邀请国内外供应商参展，制定展会的具体实施方案。
三、展会招商要求：组织陕西省与乌兹别克斯坦供应商参展，展位数量不少于80个，展商名录会前书面向甲方报备，制定展会的招展组展方案。
展示内容：
（一）组织陕西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装备制造、轻工业、现代制造业、矿业、纺织业、数字科技等领域的企业开展资源对接，集中展示双方优势产品与产能合作需求，促进产业链匹配。
（二）教育创新合作成果。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重点实验室成果、产教融合与实训装备、国际联合研发项目、技术引进合作案例、区域协同与国际化办学、拔尖人才培养与双创等。
四、展商邀请：邀请与展示内容相关的展商80家以上，拟达成意向金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展商名录会前书面向甲方报备。
五、境外资源对接：对接乌兹别克斯坦相关商协会（如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轻工业协会、化工协会等）及重点企业资源，协助邀请不少于30家乌方企业参展或观展，并促成中方企业与其进行展前、展中、展后常态化对接。
六、展期路演及推介活动组织：商品展期间，组织1-2场路演及推介活动，做好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七、洽谈对接活动：展期在馆内设立专门的洽谈区，中乌企业开展一对一的洽谈活动，洽谈区需配置翻译，并指派专人负责洽谈区的现场服务与统计工作，洽谈成果于会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报备。
八、搭建公共区域：负责展会公共区域（含主入口形象墙、信息咨询台、休息区、媒体采访区、整体导引导视系统）的设计与搭建，公共区域面积不少于展馆总面积的15%，风格需统一、大气，体现中乌合作元素。搭建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要求。搭建前向甲方提供展位设计效果图。
九、展会现场管理：制定展会现场管理方案，并指派专人进行现场管理工作。
十、售后要求：活动期间展馆搭建、施工、用电、设备等安全均由中标人负责；展览结束由中标人按主办方及场馆要求撤展；展期如有投诉或纠纷等由中标人负责解决。
十一、展会资料：
（1）邀请函
（2）参展手册
（3）展商名录
（4）各项实施方案、会议资料
（5）活动总结
（6）签约项目跟踪表
十二、商务要求
1、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技术规范和标准合格
2、服务期：1个月
3、地点：西安浐灞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
4、合同总价包括：含项目实施费及其他费用等从项目实施至验收合格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费用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财务结算所需的票据及相关材料，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5%。展会结束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提供财务结算所需的票据及相关材料，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5%。
6、项目检验与验收
中标人为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主题展提供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展会会场的确定、展会设计搭建、招展组展、会务策划和组织管理、现场管理、会期接待、组织对接洽谈等。
采购人按照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主题展总体方案要求进行验收。
6.1、投标人将展位布展施工完成后，通知采购人验收。
6.2、采购人组织投标人在展会结束后进行最终验收，验收合格后，填写项目验收单。
6.3、投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
6.4、验收须以合同、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澄清及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等为依据。
